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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吉林高速 证券代码：601518 

编号：临 2017-001 
债券简称：11吉高速   债券代码：122148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3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应参会董事 7人, 实际参会董事 7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

的议案》 

    2015年 12月 10 日，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2月 10日起停

牌。2015年 12月 16 日，公司发布了《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继续

停牌暨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3），确认公司本次重大事项为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相关工作。与相关各方就方案及细节进行充分的论证、沟通，同时组织中介机构

对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并且在公司和交

易对方进行充分沟通后完成重组预案、报告书等相关文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申请文件，

并分别于 2016年 6月 8日和 2016年 7月 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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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1368号）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1368号），由于反馈意见涉及相关核查工作量较大，部分

问题需进一步补充收集资料或履行核查程序，公司无法按时向证监会提交反馈意

见的书面回复，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期回复的申请，并于 2016 年 8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公告。 

由于涉及核查事项较多，相关资料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为切实稳妥地

做好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保证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及数据的准确性，经审慎判断，

预计无法在规定的 30 个工作日内对《反馈意见通知书》做出书面回复，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6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中止审查申

请。2016年 11月 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

审查通知书》（161368 号），同意公司中止审查申请。 

重组材料中预计公主岭服务区、四平服务区将于 2016年 11月底开始正式营

业，但该两个服务区因重建需要重新申请加油站等经营资质，预计在近期内无法

取得相应批复，正式运营启动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上述事项可能对标的资产

业务运营及未来业绩实现产生一定影响，增加本次重组实施和审核的不确定性。

经公司审慎研究，从充分保障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公司和本次交易对方吉

高集团共同判断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不利于公司后续发展。 

经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吉高集团拟终止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相关申请文件。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毕忠德、冯秀明、李晓峰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

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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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的

议案》 

因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将与交易对方吉高集团

签署《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和《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吉林省高

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毕忠德、冯秀明、李晓峰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调整承诺履行方式以及承

诺履行期限延期的议案》 

吉高集团本次向公司注入长平高速公路沿线的广告经营权和长春服务区、公

主岭服务区及四平服务区的服务设施经营权，是为了完成其在公司分立上市时的

资产注入承诺，该承诺需在 2016年 6月 30日完成。鉴于重组材料中预计公主岭

服务区、四平服务区将于 2016年 11月底开始正式营业，但该两个服务区因重建

需要重新申请加油站等经营资质，预计在近期内无法取得相应批复，正式运营启

动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上述事项可能对标的资产业务运营及未来业绩实现产

生一定影响，增加本次重组实施和审核的不确定性。经公司审慎研究，从充分保

障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公司和本次交易对方吉高集团共同判断继续推进本

次重组不利于公司后续发展，经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组。 

公司分立上市时，吉高集团承诺向公司注入高速公路等优良资产。鉴于本次

重组终止，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收到控股股东吉高集团《关于调整承诺履

行方式以及履行期限延期的说明》：吉高集团决定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注入不少

于 4亿元人民币的现金以完成上述承诺，该事项将在得到吉林高速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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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之后立即启动，而且承诺履行期限需要延期至 2017年 9月 30日。 

    公司董事会认为，控股股东调整承诺履行方式，以注入不少于 4 亿元人民币

的现金完成承诺，将有利于公司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强抗风险能

力。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毕忠德、冯秀明、李晓峰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7 年 1月 19日（星期四）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7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月 3日 


